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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补充建议 

 

 

中国人大网   1993 年 03 月 14 日 

 

    现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作如下补充和调整：  

    一、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末尾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二、宪法第十五条原修改建议第二款中的“改善宏观调控”，修改为“完善宏观

调控”。这一款中的“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修改为

“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列为第三款。  

    三、宪法第十七条原修改建议第二款的“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

理”，修改为：“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

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   

    以上建议，请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印发大会。  

    附件一：根据中共中央建议修改后的宪法部分内容全文  

    附件二：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说明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93 年 3 月 14 日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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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 年制定的宪法是一部好宪法，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发展，宪

法的有些规定已经同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情况不相适应，需要依照法

定程序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这次宪法修改，以党的十四大精神为指导，对涉及国家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

重大问题的有关规定，必须进行修改的加以修改。修改中突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并根据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

放的新经验，着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了修改和补充，使其更加符合

现实情况和发展的需要。这次修改宪法不是作全面修改，可改可不改的不改，有些

问题今后可以采取宪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解决。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 1988 年的

修正案方式，同时在出版的文本中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  

    下面对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作几点说明。  

    一、关于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后两句，建议增加“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将“高度

文明、高度民主”改为“富强、民主、文明”。这样修改，表明了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比较集中、完善地表述了党的基本路线。中国共产党领

导全国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一

理论符合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十四年来的实践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毫不

动摇地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是我们事业

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保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

论和基本路线，明确载入宪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关于宪法序言第十自然段，建议增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

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由我

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把它写进宪法，肯定了这一制度将长期存在，不断完善和发展。  

    三、关于宪法第八条第一款，建议删去“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增加

“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内容。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在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一种方式，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

所有制经济的一种形式，并且是现阶段农村中农业生产合作经济的主要形式。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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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权益之计，而要作为农村集体所

有制经济的一种基本形式和制度长期稳定下来，并不断加以完善。  

    四、关于宪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建议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

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促进物质产品不断丰裕的经济机制，它有

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宪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这一修改，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在征求意见中，一些同志建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作出具体规定。考虑到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发展中，目前还很难用法律语言对它作出具体规定。江泽民同

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了阐述。必要时可以据此对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具体内涵作出宪法解释。  

    这一条的第二款建议修改为：“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第三款建

议修改为：“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要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作保障。因此抓紧建立有关市场经济运行方面的法

律是国家的一项迫切任务。国家的宏观调控，包括采取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等

手段。这里没有写计划指导，是因为计划指导本身就是宏观调控的基本内容。为了

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规定“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

会经济秩序”，是必要的。  

    五、关于宪法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由于宪法第十五条作了根本性的改动，这两

条也须作相应的修改。建议将“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更加突出国有企业

的经营自主权和集体经济组织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由于第十六条中的“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建议第七条、第四十二条中

的“国营经济”、“国营企业”也相应改为“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这一字

之改，准确地体现了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区别，为我国国有企业改

革的发展和深化提供了宪法依据。  

    第十七条第二款，建议修改为“集体经济组织实行民主管理，依照法律规定选举

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这是考虑到我国集体经济体制已经

发生了很大变化，“它的全体劳动者”是指企业全体职工还是指企业所有者，目前

没有明确的界定。现在集体经济组织的形式正在发展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股份制

公司、合作制经济等，其内部的民主管理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将由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宪法不必作出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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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关于宪法第九十八条，建议将县级人大的任期由三年改为五年。近几年来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许多全国人大代表要求延长县级人大和政府任期。这样修改

与党章中关于县级党委的任期规定也相适应。由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宪法

第三章中已有专节规定，因此第九十八条中未作规定。县级人大任期五年，包括了

自治县人大任期同样改为五年。修改后第九十八条的“市”，既包括设区的市、也

包括不设区的市。  

    征求意见中，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赞成这一修改，有几个省主张乡级人大

任期也改为五年，以减少换届选举的工作量。考虑到乡级政权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

任期不宜过长，并且目前乡镇长保持三年稳定尚不能完全做到，因此，乡镇人大任

期以不改动为好。至于换届选举工作量过大问题，可在实践中进一步研究改进。  

    此外，在征求意见和讨论中，有的地方或单位还提出了另外一些修改意见。现对

未采纳的几条意见，简要说明如下：  

    ⒈有的建议，在序言或总纲中增加规定“一国两制”方针的表述。  

    宪法第三十一条已为香港基本法和正在制定的澳门基本法提供了依据，可以不再

作其他修改补充。  

    ⒉有的提出，宪法第六条第二款关于按劳分配原则的规定修改为“实行按劳分配

为主，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   

    宪法第六条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并不排除按劳分配以外的

其它分配方式。必要时可作宪法解释。  

    ⒊有的建议，增加规定中央军委立法权的内容。  

    中央军委可以而且已经制定适用于军队内部的军事法规，宪法中可以不再作规定。  

    ⒋有的建议，将第六十二条关于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国家预算的规定修改为审查

和批准中央预算，将第九十九条关于地方各级人大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预算

的规定，修改为审查和批准本级政府预算。  

    这个问题可在《预算法》中作具体规定，也可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的预算报

告中作出解释、说明。宪法可以不作修改。  

    ⒌有的建议，在第七十条中增加规定全国人大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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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宪法第七十条的规定，全国人大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

宪法可以不再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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